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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沈冠君

春风添新绿，植树正当时。 南京西

路街道各居民区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

植树节主题活动，通过植绿护绿、手工

活动、绿地清洁等行动，引导居民共建

生态宜居家园。

巧手造绿意

把“春天”带回家

春和景明， 万物勃发。 为深入践

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丰富辖区居民

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爱绿、护绿、兴

绿”的良好氛围，南京西路街道林长

办在辅德里公园市民园艺中心以一

场有趣的“文化自然拼拼营”活动拉

开了此次植树节系列活动的序幕，为

社区居民带来一场兼具知识性与趣

味性的手工体验， 共同解锁春日浪

漫。

活动现场，老师结合春日绿植养护

知识，为大家讲解绿植搭配原则、日常

浇水施肥方法等内容， 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解答居民提出的养护疑问， 让大

家快速掌握绿植常见疾病的解决方

法，帮助大家更好地感受自然之美，收

获绿植养护的乐趣。

随后，居民们充分发挥创意，根据

自己的喜好， 动手创作不同形状的绿

植冰箱贴，在揉泥、塑形、装饰的过程

中，一件件小巧精致、独具匠心的手工

作品顺利完成。 制作过程中，邻里之间

相互交流、互帮互助，分享制作心得，

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此次活动，不仅让居民们在春日里

体验了手工制作的乐趣， 学到了实用

的绿植养护知识， 强化了绿色环保的

生活理念， 更搭建了邻里沟通交流的

平台，拉近了邻里距离，为社区建设增

添了生机与活力。

党建引领多元共治

共建共享绿色家园

恰逢植树节， 升平居民区携手社区

共建单位上海国际集团走进五星级楼

组，开展了一场绿色共建活动，旨在为楼

组周边更换新的草皮，扮靓社区环境。

活动中，大家热情高涨，分工协作。

上海国际集团的志愿者与居民齐心协

力，有的负责清理待换区域的杂物，为

新草皮铺设腾出空间； 有的仔细测量

尺寸，确保草皮裁剪精准；还有的则来

回搬运草皮，做好铺设前的各项准备。

等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后， 新的草皮就

将出现在楼组周围， 大家的内心充满

着期待与喜悦。

为了更好地养护新的草皮，破解绿

化难题， 居民区在现场召开临时议事

会，汇集群众智慧。 居民们首先积极指

出了可能存在的多种不文明行为，主

要包括：擅自毁绿、踩踏草坪；随意丢

弃垃圾破坏环境； 宠物在绿化带里排

便等。 针对上述问题，居民区党总支、

社区共建单位和居民代表群策群力，

展开“头脑风暴”，提出了多项治理建

议，如：在绿化带旁张贴温馨提示，倡

导文明行为； 社区志愿者定期开展社

区绿化巡查，及时制止不文明现象；将

护绿要求纳入居民公约， 强化规范引

导；开展绿植养护科普宣传，提升居民

科学护绿能力等。

此次活动，大家携手以实际行动增

绿护绿、美化环境，在共建绿色家园的

同时，凝聚起党群同心、多方联动、文

明共享的强大合力， 不断提升社区人

居环境品质和居民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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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大事

福民法治大讲堂

只有微信上的约定，爽约后需要赔偿吗？

服务地址

威海路 651号丙一室

（近地铁 12号线南京西路站 12号口）

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至 11:30

14：00至 16：30

福民法律服务中心

编者按：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微信等电子方式订立合同已成为商事活动的常态。 当纠纷发生时，面对劳动

合同必备要素不全的聊天记录，双方该如何维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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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某营销策划公司应某品牌邀请，为

其在春节假期策划节目演出。于是，该公

司员工马上与某非遗时装表演队进行了

联系，在微信上约定：2026 年 2 月，该非

遗时装表演队须进行三场节目展演，作

为春节假期某品牌宣传活动的一部分。

随后，应某品牌要求，该营销策划公

司对展演节目进行了调整， 取消了该非

遗时装表演队的表演节目。 表演队认为

自己已经按照当初双方商定的活动方案

开展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投入了不少人

力物力， 现该营销策划公司突然告知要

取消表演队的节目， 这给表演队造成了

很大的损失。 表演队遂向营销策划公司

讨要说法。

双方为此发生激烈冲突，直至报警。

警察迅速处警， 并将矛盾双方引导至街

道“三所联动”调解工作室进行调解。

调解过程

经民警和调解员多番劝说引导，营

销策划公司和非遗时装表演队同意各派

一名代表参加调解。

当天上午， 双方代表来到 “三所联

动”调解工作室，调解员、律师、民警当

即组织开展调解。

通过听取当事人陈述， 调解员了解

到， 非遗时装表演队和该营销策划公司

之前曾有多次合作，大多是通过微信、电

话的形式来商定表演节目的内容、场次、

时间等事项，以此达成商业合作。

2026 年 1 月，该营销策划公司工作

人员电话告知非遗时装表演队此次商定

的表演节目取消， 但未向表演队说明具

体原因。彼时，非遗时装表演队为了承接

营销策划公司的项目， 已经拒绝了同时

间段与其他公司的合作， 损失了不少预

期经济利益， 且表演队已投入了不少人

力财力在前期准备工作中。因此，该非遗

时装表演队要求营销策划公司赔偿相应

的经济损失。

在了解事情的基本情况后， 调解员

开始对双方当事人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调

解工作。

首先，明确纠纷性质。 因为双方之间

经常有业务， 此前多次合作是以微信或

电话方式达成合意、形成合作，此次纠纷

中双方当事人也是通过微信方式明确合

作的。根据民法典规定，微信约定也是双

方当事人意愿的一致表示， 属于合同范

畴，依法成立，并同样受法律保护，具有

法律效力，此次纠纷属于合同违约纠纷。

其次，确定纠纷责任。 本次纠纷中，

营销策划公司在表演前几天因节目调

整，单方终止合同。 据此，营销策划公司

行为属于违约行为， 需要承担赔偿损失

的违约责任。本案中，非遗时装表演队与

营销策划公司通过微信明确合作后，即

视为正式签订合同， 表演队当即设计了

节目内容并组织演员多次进行排练。 同

时，表演队还为演出购置了道具、租借了

服装等必要物品，产生了相关费用。

双方当事人听完调解员的释法说理

后，情绪都慢慢平复下来，表示愿意听取

调解员的建议。

对此，调解员表示，由于双方是长期

合作关系，今后也有再合作的可能，希望

双方不要因一次纠纷影响今后的长期合

作关系，避免因小失大，应当在公平公正

的原则下，一方提出合理诉求，另一方主

动承担责任。

在调解员耐心细致的引导下， 非遗

时装表演队提出， 营销策划公司应向其

赔偿 3 场节目表演 13 名参演队员 3 天

的误工费、 因排练产生的差旅费以及已

经产生的道具费、服装租赁费。营销策划

公司对上述赔偿款项表示接受。

在三方调解下，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一是营销策划有限发展公司赔偿非遗时

装表演队各种经济损失 4000 元， 于达

成调解协议的现场通过现金方式支付；

二是非遗时装表演队就本次事件不再追

究营销策划有限发展公司任何责任。

案例评析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微信已经不

仅仅只是一个聊天工具， 通过微信进行

的民事交易活动也日渐频繁。现如今，不

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 通过微信订立合

同的方式变得十分常见。

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通过微信订立

合同引起的民事纠纷。一般来说，日常工

作生活中，我们见到的大多是纸质合同，

同时包含一个签字的过程。 但是通过微

信订立合同， 当事人双方有时只发送若

干文本，并没有实际签字，同时仅通过聊

天来确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可能会

出现证据上的瑕疵， 并且难以判断当事

人双方是否存在受法律拘束的意思。

因此， 律师建议双方当事人今后通

过微信订立合同时， 注意聊天内容要满

足合同的基本要素，即按照《民法典》第

四百七十条规定的要素，合法、规范地订

立合同。

对于日常生活中一些比较简单的合

同， 尽管在微信中难以事无巨细地加以

约定， 但也至少应当载明合同的必备条

款， 这样不仅能保障合同双方的合法权

益， 也能避免因合同条款不明确而引起

不必要的纷争，从而在源头上实现“非

诉息讼”的目标。

涉及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九条：当事人订立合同，

可以采用书面形式、 口头形式或者其他

形式。书面形式是合同书、信件、电报、电

传、 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

形式。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

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 并可以随时

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

第五百七十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

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

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五百八十四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

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

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

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包括合同履

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

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

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南西街道司法所 张子奕）

P民QRSTUVWXYZ[\]^ _`者abcd


